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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名称

农村孕
产妇住
院分娩
补助

婚（孕）
前优生
健康检

查

新生儿
疾病筛

查

出生医
学证明
办理

放（取）
宫内节
育器

放（取）
皮下埋
植剂

输卵管
结扎术

输精管
结扎术

受理
对象

永康市户籍制度改革
前农村户籍，符合国
家计划生育政策,并
在市妇保院分娩的孕
产妇

1、在本市登记结婚的青年
男女；2、本市户籍符合生
育政策准备怀孕的夫妇；
3、符合生育政策的流动人口，
持本市办理的《浙江省居住
证》的准备怀孕的夫妇。

新生儿家长任何一方
为永康籍户口的活产
新生儿

永康市辖区内出生的
活产新生儿

本市户籍人口、流动
人口

本市户籍人口、流动
人口

本市户籍人口、流动
人口

本市户籍人口、流动
人口

需提供相关材料

在市妇幼保健院分娩者：
住院期间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1.生育登记服务卡或再生育证；2.孕产妇户口本（所属村出具农业户
口证明）；3. 孕产妇身份证

在永康市外医院分娩者：
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1. 生育登记服务卡或再生育证；2.孕产妇户口本（所属村出具农业户
口证明）；3.出院发票；4.出院记录；5.孕产妇及代领人身份证。

—、婚（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免费劵。
领取单位：
1、新婚夫妇到365服务中心卫生计生窗口（民政婚姻登记门口）或各
乡镇卫生计生办；2、符合生育政策准备怀孕的对象到各镇街区卫生
计生办。
二、新婚夫妇或准备怀孕的夫妻双方身份证。

在市妇幼保健院分娩者：
在住院期间提供新生儿家长任何一方本市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在永康市外医院分娩者
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1. 新生儿家长任何一方的本市户口本；
2.出院发票；3.出院记录；4.出院费用总清单；5.产妇和代领人身份证。

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
一、事先确定婴儿姓名，婴儿可随父姓或随母姓。
二、婴儿出生30日内由母亲办理，需提供：
1、分娩医院出具的《浙江省<出生医学证明>申领登记表》；2、婴儿
父母双方居民身份证原件、复印件；3、如果由其他人代办需提供母
亲出具的专用授权委托书（签字按手印生效），同时提供受委托人身
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如在婴儿出生 30 日后首次申领《出生医学证明》的，还应提交未
按时申请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的情况说明。
遗失补证申领
需提供材料一下材料：
1.申请补领的书面申请；2.原分娩机构提供的<出生医学证明>申领
登记表或者接生记录证明书；3.父母双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
件；4.需补领《出生医学证明》副页的，提交当事人未落户证明；5.登
报申明作废的报刊；6.非母亲或者本人办理补领《出生医学证明》者
需提交授权委托书，领证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

在市妇幼保健院手术者：
提供手术者身份证

在市妇幼保健院手术者：
提供手术者身份证

在市妇幼保健院手术者：
提供手术者身份证

在市妇幼保健院手术者：
提供手术者身份证

办理
地点

各产科病区

保健行政楼三
楼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补助
窗口

保健行政楼三
楼婚（孕）前检
查室

各 产 科 病 区 或
新生儿科病区

保 健 行 政 楼 三
楼 农 村 孕 产 妇
住 院 分 娩 补 助
窗口

保 健 行 政 楼 三
楼 出 生 证 办 理
中心

计划生育科

计划生育科

计划生育科

外科

受理接待时间

每周一到周五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每周一到周六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令时：上午 8:0 0-11:
30，下午13:30-17:00

每周一到周五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每周一到周五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工作日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工作日
夏令时：上午 8:00-11:

3，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工作日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工作日
夏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4:00-17:30
冬 令 时 ：上 午 8:00-11:
30，下午13:30-17:00

是否收费

否

否

否

否

免手术费

免手术费

免手术费

免手术费

咨询
电话

0579-
871657

03

0579-
871657

36

0579-
871657

03

0579-
871657

03

0579-
871650

93

0579-
871650

93

0579-
871650

93

0579-
871657

20

服务承诺

零跑，出院时直接减免

最多跑一次，当时报结

最多跑一次，当日发放已
婚检告知书
备注：1.检查当天早上空
腹 ；2. 女 性 要 避 开 月 经
期，月经干净三天后来院
检查；3.女方怀孕不能做
胸片X线摄影检查。

零跑，在出院时直接减免

最多跑一次，当时报结

最多跑一次，当日办理

最多跑一次，当日办理
备注：限原在本市办理的

《出 生 医 学 证 明》遗 失
者 ；18 岁以下由母亲、
18 岁以上由本人申请补
领；其他特殊情况办理请
事先致电咨询

零跑，凭术者身份证直接
减免手术费
备注：常规手术时间：月
经干净3-7天为宜。

零跑，凭术者身份证直接
减免手术费
备注：常规手术时间：月
经来潮第 1-5 天为宜，
术前检查需在经前完成。

零跑，凭术者身份证直接
减免手术费
备注：常规手术时间：月
经干净3-7天为宜。

零跑，凭术者身份证直接
减免手术费

针对群众办事难题，中央曾提出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管齐

下的策略。为此，省委、省政府率先推

出“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今年，我

市也陆续公布了“最多跑一次”权力事

项清单。而妇幼计生公共服务事项与

市妇保院推出“最多跑一次”新举措
涉及妇幼计生公共服务8项，其中6项实现“零跑”

“真没想到，现在的卫生
计生公共服务政策这么好。
我们前两天去卫生计生办拿
了张健康检查免费券，带上双
方身份证到市妇保院保健行
政楼三楼婚（孕）前检查室，填
好相关资料就可以进行免费
体检了，真的很方便。”18 日，
刚刚做完婚前免费检查的王
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
说。得益于市妇保院开展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王女士和
丈夫当天就拿到了“已婚检告
知书”，凭此告知书马上可以
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婚
姻登记手续了。

妇女儿童的生活息息相关，为此，市

妇保院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在医院落

实“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优化医院

服务流程，来增加群众办事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

王女士介绍，婚（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真的是政府部门开展的一项实

实在在的惠民举措，一方面可以让夫

妻双方更好地了解自身身体状况，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减 少 出 生 缺 陷 的 发

生。“虽然说是免费检查，但检查项目

比较全面，包括化验以及 B 超等多项

检查，自费的话可能要上千元了。妇

保院的医务人员非常认真负责，没有

因为是免费检查而敷衍了事。”王女

士说，“我对她们服务及工作效率都

很满意。”

除了婚（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外，

“出生医学证明”办理也已列入市妇

保院“最多跑一次”事项，只要材料准

备齐全，半小时之内可以办理完毕。

19 日，在市妇保院保健行政楼三楼，

刚刚拿到自家孩子“出生医学证明”

的李女士和丈夫笑容满面：“这么顺

利就拿到“出生医学证明”，我家孩子

上户口这事算是完成大半啦！”

市妇保院分管妇幼保健的副院

长李红玮介绍，妇保院每周一和周六

开展的孕妇学校开展宣教课程，让

“准妈妈”从怀孕、分娩到产后领取相

关补贴、办理相关证件都比较顺利。

通过孕妇学校的学习，“准妈妈”除了

掌握许多优生优育知识外，还了解到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新生儿疾

病筛查、产后避孕等项目都有相应的

优惠政策，并且提前准备好了办理这

些事项需要携带的证件资料，大大提

高了办事效率。

一直来，妇保院始终坚持以妇

幼健康服务对象为中心的理念，将

群众到医院办事“最多跑一次”改革

列入重点工作项目清单。同时，通

过制定目标、明确责任、落实措施，

全力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该院

在“最多跑一次”的办事流程改革

中，以“便捷留给群众，麻烦留给自

己”为指导，进一步优化办事流程，

化繁为简，提高工作效率，切实提升

老百姓的获得感。在妇幼计生公共

服务事项办理中，只要材料携带齐

全，即可实现“零跑”或者“最多跑一

次”（除医学需要外）。

截至目前，市妇保院共梳理妇幼

计生公共服务“最多跑一次”事项 8

项，其中 6 项实现“零跑”。具体事项

公布如下：

永康市妇保院妇幼计生公共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办理指南


